
 

臺南市 115 學年度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作業 Q&A 家長版 

(以下事項依臺南市 115 學年度各類資優學生鑑定計畫公告版本為主要依據) 

【適用對象】 

1. 問：我的孩子可以申請鑑定嗎？  

答： 
(1) 報名資格為設籍本市或就讀本市各公私立國小學生，不同階段及類別

的鑑定其相對應的報名年級如下： 

學校階段 鑑定類型 符合申請年級別 

國中 

英語文 

國小六年級 數理 

一般智能 

國小 

一般智能 國小二或四年級 

音樂 國小二～五年級 

創造能力 國小三～四年級 

領導能力 國小四～五年級 

2. 問：要怎麼知道孩子適不適合申請鑑定？ 

答：可以視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是否展現出潛力或興趣，也可以向學校老

師諮詢討論，亦可參考各類鑑定計畫之「觀察推薦表」初步判斷；

若具備 2類以上潛能，皆可報名鑑定。 

3. 問：要怎麼申請鑑定？ 

答： 

(1) 以單一身分驗證帳號(OpenID)，登入臺南市 115 學年度國中小各類資

優鑑定報名系統 https://gti.tn.edu.tw (下稱報名系統，QR code

如下)，點選各類鑑定報名專區並依系統指示進行網路報名及繳費。 

(2) 設籍本市就讀他縣市，無本市 OpenID 者，以 Line 登入鑑定報名系

統，點選各類鑑定報名專區並依系統指示進行

網路報名及繳費。 

 

 

【申請資料】 

1. 問：申請鑑定要繳交那些資料？ 

答： 

(1) 請預先備妥 3個月內 2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及戶籍資料等電子檔。 



 

(2) 其他所需資料請詳見各類鑑定計畫(請至臺南市資優教育中心網站文

件下載區下載或掃下方 QR code)，登入報名系統後依系統指示上傳

相關資料電子檔。 

 

 

 

 

     臺南市資優教育中心網站             115 學年度各類鑑定計畫(簡章) 

2. 問：「觀察推薦表」要找誰填？會影響評量結果嗎？ 

答：觀察推薦表由「熟悉孩子特質者」填寫，可以是家長、導師或相關

科目的老師。觀察推薦表不列入評量成績計算，僅供委員參酌及未

來通過鑑定後教學輔導參考。 

3. 問：孩子出國參加某項競賽得獎，請問有符合「書面審查」嗎？ 

答：無論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或活動，皆須是「政府機關」或「學術研

究單位」主辦，民間基金會、協會辦理之競賽一律不採認。其他未

明確定義之獎狀，由鑑輔會鑑定工作小組認定之。國中數理可參閱

鑑定計畫附件 2-1、國中英語文可參閱鑑定計畫附件 2。 

4. 問：申請「方式一書面審查」資料繳交時要注意哪些事項呢？ 

答：繳交近二學年(113 年 8月 1日至 114 年 12 月 30 日)相關資料： 

(1) 請檢附所參與競賽、研習之活動計畫或實施辦法、獲獎名單、獎狀

及作品。  

(2) 國際性競賽活動，請註明參賽國家/地區之名稱及數量，各獎項之名

稱及數量。  

(3) 如作品或競賽之參加組別屬「團體組」，請填寫共同作者同意書(格

式詳如鑑定計畫附件)，需具體列出每位作者之具體貢獻內容和程

度，並由所有作者及指導老師簽名具結，並須由原就讀學校承辦單

位及校長核章。 

【系統操作】 

1. 問：我要到哪個網站申請鑑定？ 

答：臺南市 115 學年度國中小各類資優鑑定報名系統，網址為 

https://gti.tn.edu.tw 或請掃描上開鑑定報名系統 QR code 登入

報名專區。 

 

https://gti.tn.edu.tw/


 

2. 問：什麼是 Open ID？申請鑑定時一定要用嗎？ 

答： 

(1) OPEN ID 是臺南市親師生平台或校務行政系統登入時所使用的帳號密

碼，只要為本市就讀學生，就會有一組 Open ID。如果密碼遺失或忘

記，可向就讀學校請求協助。 

(2) 無本市 Open ID 者，以 Line 登入資優鑑定報名系統報名。  

3. 問：申請鑑定時不小心弄錯資料或鑑定類別，怎麼辦？ 

答： 

(1) 申請表件尚未完成，均可自行於報名系統進行修改。 

(2) 報錯鑑定類別也可自行刪除報名。 

(3) 上述狀況均須在申請期間始得受理，若超過申請期限，將不得修改。 

4. 問：如何確認申請鑑定之報名是否成功？ 

答： 

(1) 如申請報名資料未填寫完或上傳資料未完整，系統將無法成功儲存資

料，建議家長備齊所需資料後再進行申請。申請資料送出後，承辦單

位會進行審核，審核通過即可進行繳費，繳費完成且系統對帳成功

後，才算完成報名。 

(2) 待書面審查或資格審查結果公告後，即可自行下載評量證，不另書面

寄發。 

【鑑定程序】 

1. 問：各類資優鑑定的評量日期及地點？ 

答：詳情請掃描右方 QR code 參閱各類鑑定期程。 

                   

 

2. 問：各類資優鑑定評量的內容是什麼？有沒有考古題？ 

答： 

(1) 國中一般智能：初選/學科成就測驗(國語、數學)、團體智力測驗；

複選/個別智力測驗。 

(2) 國中數理：初選/學科成就測驗(自然、數學)；複選/實作評量、學術

性向測驗。 

(3) 國中英語文：初選/學科成就測驗(英語文)；複選/學術性向測驗。 

(4) 國小一般智能：初選/團體智力測驗；複選/個別智力測驗。 

(5) 國小音樂：音樂性向測驗、術科測驗。 

(6) 國小創造能力：創造能力測驗。 

(7) 國小領導能力：領導能力測驗。 

  鑑定工具為保密性工具，因此沒有考古題，請平常心參加鑑定即可。 



 

3. 問：初選、複選報名如何繳費？ 

答： 

(1) 初選報名費用請於報名資料審核通過後，利用 ATM 或網路銀行轉帳至

報名系統指定帳號繳交費用，手續費依各銀行轉帳規定；複選報名費

用於規定日期內依報名系統指定帳號逕行繳交費用；逾時無法繳費，

如未完成繳費則視同放棄鑑定。 

(2) 如具低收戶資格、身心障礙證明或本市鑑輔會鑑定通過，報名時上傳

相關佐證資料經承辦學校審核通過，即可減免報名費。 

4. 問：繳費後，如果無法參加能否退費？ 

答：依據臺南市 115 學年度各類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計畫，繳費完成

後恕不退費。 

5. 問：我已經去繳費了，為何系統仍然顯示未繳費？ 

答：因系統仍須跟銀行索取繳費資料後匯入後台才能顯示結果，因此會

有時間差，請家長於繳費後妥善保存繳費證明，以利後續檢核。 

6. 問：如何取得評量證？ 

答：完成報名申請表件並繳費完成，再待書面審查或資格審查結果公告

後，即可自行下載評量證，不另書面寄發。 

7. 問：列印評量證要注意什麼？ 

答：請用 A4 列印，背面須為空白，不可有其他字樣；彩色或黑白即可，

但須清晰可辨別學生照片。 

8. 問：什麼時候可以知道初選和複選的鑑定結果？ 

答：鑑定結果公告於報名系統及學校網站，家長可於報名系統自行下

載，不另書面通知，詳細日程如下： 

(1) 國中一般智能：國中一般智能初選公告日期 115 年 1月 28 日(星期

三)；複選公告日期 115 年 3月 11 日(星期三)。 

(2) 國中數理初選公告日期 115 年 1月 28 日(星期三)；複選公告日期

115 年 3月 18 日(星期三)。 

(3) 國中英語文初選公告日期 115 年 1月 28 日(星期三)；複選公告日期

115 年 3月 11 日(星期三)。 

(4) 國小一般智能初選公告日期 115 年 4月 1日(星期三)；複選公告日期

115 年 4月 29 日(星期三)。 

(5) 國小音樂書面審查結果公告日期 115 年 3月 11 日(星期三)；測驗評

量結果公告日期 115 年 4月 15 日(星期三)。 

(6) 國小創造能力書面審查結果公告日期 115 年 4月 1日(星期三)；測驗

評量結果公告日期 115 年 4月 29 日(星期三)。 

(7) 國小領導能力：測驗評量結果公告日期 115 年 4月 29 日(星期三)。 



 

9. 問：鑑定基準為何？ 

答： 依「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規定： 

A、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1) 個別智力測驗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

以上。 

(2) 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

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B、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1) 報名鑑定類別之學術性向或成就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

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

薦，及檢附專長學科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2)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

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3) 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

異，經主辦單位推薦。 

(4) 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

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 

10. 問：要如何複查評量結果？ 

答： 

(1) 應考人得複查各試成績，以一次為限，家長不得要求受理單位影

印、重閱，公布施測工具、答案及施測人員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

以確保鑑定之公正客觀性。 

(2) 受理時間請參閱各類資優鑑定簡章。 

(3) 受理方式請至報名學校繳交新臺幣 100 元並填寫複查申請表。 

(4) 複查結果將以書面通知(複查結果若成績有誤以致影響安置結果

者，得另召開鑑定會議討論決議之)。 

11.  問：如果對鑑定結果有疑義，要如何反應？ 

 答：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對鑑定結果若有疑義，於收到鑑定

結果公告之次日起 30日(含例假日)內，填具「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

及幼兒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申訴書」(各類報名簡章附件)，以

限時掛號郵寄或親送方式至「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特幼教育科」

(708201 臺南市永華路二段 6號 4樓)，信封上註明「資優鑑定申訴

書」字樣，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後續服務】 

1. 問：資優資源班的課程內容什麼？ 

答： 

(1) 優勢學科加深、加廣或加速學習，原班該類科目上課時間抽離至資源

班學習。 

(2) 特殊需求課程如獨立研究、情意發展、創造力與領導才能等也可融

入。 

2. 問：我學區內的學校沒有資優班，怎麼辦？ 

答：可參加本市設班學校辦理的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或參加各校依學

生需求申辦之校本資優教育方案。(資優教育方案：指學校依據資優

學生學習需求，結合校內人力、學術機構、社區、衛生醫療、社會

福利及志工等資源，以校內、校際、區域合作或其他方式辦理之資

賦優異教育。) 

3. 問：就算學校只有我一個資優學生，也會有資優服務嗎？ 

答：學校可依學生需求協助申請資優教育方案並提供服務。 

4. 問：私立學校也有資優服務嗎？ 

答：私立學校所需教育服務由學校安排，若需補助校內資優方案得申

請。 

5. 問：如果從私立學校轉到公立學校，也可以有資優服務嗎？ 

答：資優資格跟著孩子走。由學校依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IGP)申請資

優方案提供服務。 

6. 問：有沒有退場機制？學科成績太差會不會被「退班」？ 

答： 

(1) 後續適應問題由各校學生輔導機制、資優學生個別輔導會議(IGP 會

議)及特教推行委員會處理，若經就讀學校評估無法適應資優班教學

活動者，依重新安置作業要點辦理相關安置事宜。 

(2) 資優教育以啟發學生研究熱情、培養獨立思考與研究精神、學習研

究方法、深化優勢學科能力為目標，並非以學科考試成績優異為教

育目標。 

7. 問：通過鑑定一定要申請資優服務嗎？ 

答：可以不申請。  

8. 問：國中資優資格可以帶到高中嗎？對高中資優班有幫助？ 

答：通過國中鑑定資優，其資格適用國中教育階段。高中資優鑑定依各

校鑑定辦法辦理。 


